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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25年 12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海

顺”）与浙江久诚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久诚”）于

2022年 9月 30日签订了《租赁协议》，总租赁面积为 7.3万平方米，

租赁期间为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37年 9月 30日。具体内容见公司

于 2022年 9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出租

房屋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3）。2024年 12月 26日，浙江海

顺新材料与浙江久诚签署《租赁协议补充协议》，自 2025 年 1月 1

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原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调整为按原价

格的 90%执行。



2025 年 12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》。同日，

浙江海顺与浙江久诚签订了《租赁协议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经双方友

好协商，就原协议中租金条款做了调整，即：

（1）2025年 10月 1日起至 2030年 9月 30日期间，按原协议约

定原价格的 90%执行；

（2）2030年 10月 1日至 2035年 9月 30日期间，双方同意：根

据乙方实际使用 2#车间 3楼和 4楼（租赁面积共 9900平方米）的情

况来确定该期间的租金，如乙方启用的 2#车间 3楼和 4楼暂未超过

4,450平方米的，则甲方同意按原协议约定租金价格的 90%执行；若

乙方 2030 年 10 月 1日至 2035 年 9月 30 日期间任一时点启用的 2#

车间 3楼和 4楼超过 4,450平方米的，则自该时点之后的租金，均按

照原协议约定的价格执行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净利润的 10%以上，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

股东会审议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

定，公司与浙江久诚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浙江久诚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2020年 6月 3日



3、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

4、法定代表人：伍荣

5、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南浔大道 2888号 1

-2幢

6、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医用包装材料

制造；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；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；医护人员防

护用品生产（Ⅰ类医疗器械）；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；包装材料及

制品销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化工产品

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仓储设备租赁服

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充电控制设备租赁；集装箱租赁服务；计算机及

通讯设备租赁；特种设备出租；物业管理；办公设备租赁服务；餐饮

管理；食品、酒、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；货物进出口(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

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；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；餐饮服务

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

7、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

1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100.00%

合计 100.00%

8、交易对方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公司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

9、经查询，浙江久诚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

出租人：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

承租人：浙江久诚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

（1）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9月 30日期间，甲方同意按

原协议约定价格的 90%执行。

（2）2030年 10月 1日至 2035年 9月 30日期间，双方同意：根

据乙方实际使用 2#车间 3楼和 4楼（租赁面积共 9900平方米）的情

况来确定该期间的租金，如乙方启用的 2#车间 3楼和 4楼暂未超过

4,450平方米的，则甲方同意按原协议约定租金价格的 90%执行；若

乙方 2030 年 10 月 1日至 2035 年 9月 30 日期间任一时点启用的 2#

车间 3楼和 4楼超过 4,450平方米的，则自该时点之后的租金，均按

照原协议约定的价格执行。

（3）2035年 10月 1日之后，甲乙双方均确认租金均按原协议约

定的价格执行。

（4）以上租赁价格包含天然气、水、电等基础设施的开户，按现

状交由乙方使用，使用过程中的维修维护、改造、检测、日常使用等

相关费用，由乙方负责。

四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租赁价格下调以当地市场价格为基础，结合厂房实际使用情

况，经双方共同协商确定，符合公司长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

次会议决议；

2、《租赁协议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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